
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职业禁忌证人员和目标疾病人

员进行了调离 、观察 、提交诊断及康复治疗工作 , 发现了一些相

关的问题 , 在此进行探讨。

1　如何处理低于国家卫生标准限值作业人员的听力损伤

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(GBZ49— 2007)中规定 , 职业性

噪声聋的诊断要有明确的职业噪声接触史(长期连续暴露在超

过国家卫生标准限值≥85 dB的噪声环境下作业)。我市不同

类型的企业在贯彻 、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的工

作中 , 加强了对噪声作业岗位有害因素的治理改造工作和作业

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预防措施。在一些企业中的有些作业岗

位噪声强度虽然低于或临界于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,而在这些岗

位从事作业的工人也将按照接触噪声作业进行定期职业健康

检查 , 对于在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中被检查出听力损伤的作业人

员 , 只是因为作业岗位噪声强度未达到国家标准而不能诊断的

人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 ,但也说明了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和解

决的问题。为了慎重和严谨地对待这种现象 , 我们建议能否在

要求调离作业岗位的同时 , 设立一个医疗观察期。在这个观察

期内除了给予积极的治疗和复查听力外 , 还要对提供的相关材

料 , 如历年职业健康检查听力曲线的变化 , 临床症状的发生与

发展 , 历年生产岗位噪声强度的测定数值及防护措施等进行综

合分析 , 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当考虑噪声的损害。

2　轻度噪声聋应当设立诊断前的观察期

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 》 (GBZ49— 2007)与代替的

GBZ49— 2002在诊断标准上有了更大的宽限 , 这对保护劳动者

的身心健康有着更广泛的意义 , 同时 , 对职业病防治机构在诊

断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分级标准中的

轻度聋为 26 ～ 40 dB,而正常标准的最大听阈值是 25dB。电测

听检查是一种主观听力检查法 , 而且每个档位相差 5 dB, 我们

不但要在定性上考虑分析多种相关因素 , 而且在定量上要更加

谨慎。对于语言频率(500 Hz、1 000 Hz、2 000Hz)经年龄修正

后临近正常值的轻度聋设立诊断前的观察期很有必要 , 它可以

在工人脱离噪声环境后的一段时间内 ,经过多次不同方式反复

检查来分析和甄别听力的损失程度 ,以确保诊断的准确性。

3　高频段听力损伤的处理

职业性噪声听力损失是一种群体性在噪声环境内作业 ,而

少数人发生耳聋的职业病 ,作业人员中的个体之间对噪声的敏

感性和耐受性是不同的 ,噪声聋的病变程度是一个由听力适应

向听觉疲劳至听力永久性损伤呈慢性渐进性发展的过程。接

触噪声作业人员的早期听力损伤最先在高频段 3 000 Hz、 4 000

Hz、6 000 Hz发生听力下降。从预防角度出发 , 对噪声耐受性

差的易损伤者控制高频听力损伤尤为重要。而我们在具体工

作中感觉到 , 对已从事噪声作业多年 , 作业环境降噪设施及个

人防护措施比较完善 ,而在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中双耳高频听力

损伤 , 在 (3 000 Hz、 4 000 Hz、 6 000 Hz)平均听阈≥ 40 dB

(HL), 不管是否伴有其他症状都应当建议调离噪声作业岗位。

高频听力损伤在诊断标准中被列为观察对象 , 观察期也应设定

一个期限和要求。特别是在对待一侧耳语言频率损伤 , 而另一

侧耳高频听力损伤时 ,在这个医疗观察期间内用人单位不得以

任何理由辞退和解聘工人 ,并给予积极的治疗和定期复查听力

的权利。因为现在很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大多签定的是

短期劳动合同 , 这些人一旦被解除劳动合同 , 再就业时如果继

续从事噪声作业就可能由于上岗前体检听力有损伤而失去工

作的机会 , 导致就业困难。我们认为 , 从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

康和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,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 、新问题 , 在制

定 、修改 、完善新的标准中更加人性化 、细致化。让劳动者最大

限度地感受到在预防职业病危害和职业病诊断及处理原则中

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 ,也让基层职业病防治机构在处理意见上

更加明确化 、规范化 ,有章可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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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中的高温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
谷春 , 张绪春 , 宿文革

(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, 山东 莱芜　271126)

　　高温作业可导致急慢性热致疾病 , 影响作业工人的生命

安全和身体健康 , 利用科学的热环境评价指标对高温作业的

危害程度进行迅速准确的判定 , 是采取措施控制和预防高温

作业危害的前提。现就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中的高温作业热环

境评价指标进行简单探讨。

1　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中高温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的变化

在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中 , 高温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经历

了由温差到 WBGT指数 (湿球黑球综合温度指数)的变迁。

1997年以前我国的卫生标准中只有温差一个热环境评价

指标。 TJ36— 79 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 第 49条规定 , 车

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按车间内外温差计算 , 根据各

地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不同 , 其室内外温差的限度分别不

得超过 2 ～ 10 ℃[ 1] 。GB4200— 84 《高温作业分级》 根据室内

外温差不同结合工人劳动时间率将高温作业分为四级 [ 2] , 并

对高温作业定义为: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工作地点具有生产

性热源 , 当室外实际出现本地区夏季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

的气温时 , 其工作地点气温高于室外气温 2 ℃或 2 ℃以上的

作业。室内外温差主要反映了生产性热源环境空气温度的影

响效果 , 并不能真实反映作业工人实际接触的空气温度。

1989年我国颁布 GB935— 1989 《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

间限值》 , 以本地区气象台站的天气预报中的最高气温加温差

确定工作地点温度 , 结合工人劳动强度提出了高温作业允许

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 [ 3] 。这一标准使企业能够在气温不断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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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情况下 , 估算出作业工人工作实际空气温度 , 从而采取

相应防护措施保护作业工人的健康。

高温作业对人体所受到的热负荷与环境空气的温度 、 相

对湿度 、 辐射热 、 风速等多因素相关 , 单独温差或气温一个

参数很难准确地反映高温作业的实际热环境强度 [ 4] 。湿球黑

球温度 (WBGT)指数是表示人体接触生产环境热强度的一

个经验指数 , 由黑球 、 自然湿球 、 干球 3个温度数据构成 ,

综合考虑了气温 、 辐射热 、 相对湿度与风速诸因素的影响 ,

能够较科学的反映环境空气实际热强度 [ 5] 。 1997年颁布的

GB/T4200— 1997 《高温作业分级标准 》 首次采用 WBGT指数

结合工人劳动时间率对高温作业进行了分级 , 并提出了新的

高温作业定义: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, 其工作地点平均 WBGT

指数等于或大于 25℃的作业 [ 6] 。以后修订的高温作业分级标

准 GB/T4200— 2008 《高温作业分级 》 和 GBZ/T229.3— 2010

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3部分　高温》 均采用 WB-

GT指数作为高温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 [ 7, 8] 。

在 TJ36— 79 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》 基础上 , 根据我

国职业卫生工作的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 , 于 2002年修订为

GBZ1— 2002 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 和 GBZ2— 2002 《工

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》 两个标准。在 GBZ2— 2002

中引用了上面两个高温作业定义和 GB/T4200— 1997 《高温

作业分级标准》 的内容 , 同时以 WBGT指数为热环境评价指

标 , 结合体力劳动强度制定了高温作业场所综合温度

(WBGT指数)上限 值 [ 9] , 2007 年 GBZ2— 2002 修 订为

GBZ2.1— 2007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　

化学因素》 和 GBZ2.2— 2007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

限值第二部分　物理因素 》 时 , 删除了原版中以温差为热环

境评价指标的高温作业定义和高温作业分级的内容 , 保留了

以 WBGT指数为热环境评价指标的高温作业定义和高温作业

场所综合温度上限值的内容 [ 10] 。 在 GBZ1— 2002中则一直保

留着以温差为热环境评价指标的车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

温度的规定 [ 11] , 直到 2010年该标准修订 , GBZ1— 2010 《工

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 颁布时予以删除。这样在我国现行的

职业卫生系列标准中只有 WBGT指数一个高温作业热环境评

价指标了。

2　热环境评价指标 WBGT指数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

WBGT指数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作业工人所接触的实际

热负荷 , 据此进行高温作业定义 、 评价分级和指导防护措施

应该是科学 、 合理的。 但是 , 一次高温检测所获得的检测数

据 , 仅能反映检测当时工人所接触的实际热负荷 , 而高温季

节内高温作业环境热强度是不断变化的。影响高温作业环境

热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, 一是自然环境因素 , 即自然气象条

件 , 包括气温 、 湿度 、 风速等;二是生产环境因素 , 包括生

产性热源和防暑降温设施的效果。在生产条件稳定的情况下 ,

生产环境因素是相对稳定的 , 那么 , 自然环境因素就成为影

响高温作业环境热强度不断变化的主要因素。 因此 , 必须将

某次检测数据同当地高温季节自然气象条件的变化情况相结

合 , 才能对某一高温作业场所整个高温季节的作业情况进行

科学的评价 , 指导防暑降温工作 , 单独利用任何某一次的检

测结果来指导整个高温季节的防暑降温工作都是不科学的。

而目前在我国的职业卫生标准中 , 无论是职业接触限值还是

高温作业分级标准 , 都没有要求将 WBGT检测数据同当地高

温季节自然气象条件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价 , 这大大削弱了高

温作业检测评价分级在实际工作中指导企业进行防暑降温保

护职工健康的作用。

因此 , 我们认为 , 科学的评价指标必须科学的应用才能

具有实用性 , 在应用 WBGT指数进行高温检测评价分级时 ,

必须结合当地自然气象条件的变化来评估各高温作业岗位检

测结果的影响程度 , 使用人单位能够根据 WBGT检测评价结

果 , 结合当地天气实际变化情况 , 推测出高温作业岗位热环

境变化情况 , 以采取相应的高温防护措施 , 保护作业工人的

生命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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